汕金人社工认字〔2026〕021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系统编号：）

认 定 工 伤 决 定 书

（建筑业工伤保险）
申请人：王龙 
职工姓名：王龙      性别：男
身份证号码：513701********2835
项目名称：汕头泰通行运输有限公司180K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
施工总承包单位：汕头市上喜新能源有限公司
用人单位：河南追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职业/工种/工作岗位：焊工
事故时间：2025年7月4日
事故地点：项目工地
申请日期：2025年11月6日

工伤伤情（或职业病）诊断结论：右跟骨粉碎性骨折

我局受理王龙的工伤认定申请后，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：

汕头市上喜新能源有限公司承建汕头泰通行运输有限公司180K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后，将安装工作分包给河南追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由河南追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招用王龙到项目从事焊工工作。2025年7月4日上午，王龙和其他几名工友在项目工地建筑屋顶上安装桁架。约9时20分，站在距离屋顶高约3.4米的脚手架上接应的过程中，因脚手架被吊起转运的桁架撞击发生倒塌，站立不稳从脚手架上跌落至屋顶，导致受伤。经120救护车送至汕头太安医院拍片后，转诊至濠江新圣骨科医院，经诊断为：右跟骨粉碎性骨折。
王龙于2025年7月4日受到的事故伤害，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（一）项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现予以认定为工伤。

如不服本工伤认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提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6年1月16日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五份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、职工或者其近亲属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。



